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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0 年度经营业绩亏损，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 亿元至 -1.2 亿元。
●公司本次业绩亏损主要是由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已被

债权人申请重整，公司关联方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流动性风险较大，
基于审慎原则，公司在关联方的相关资产预计存在计提大额减值的风险。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净利润预计为 -3.1 亿元至 -2.1 亿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0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与上年同期（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0,847.93 万元）相
比，将继续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 亿元至 -1.2
亿元。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1 亿元至 -2.1 亿
元。

（三）本次预告的业绩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847.93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1,874.21 万元。
（二）每股收益：-0.24 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由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已被债权人申请重整，

公司关联方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流动性风险较大 , 基于审慎原则，公
司在关联方的相关资产预计存在计提大额减值的风险。

四、其他说明事项
（一）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

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0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因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

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20
年 5 月 6 日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详见公告编号：临 2020-024）。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者为准）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
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出现上述情形，公司股票仍将被继续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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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 1 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
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现将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一、根据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1.8 亿元至 -1.2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为 -3.1 亿元至 -2.1 亿元，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 2020 年年度业绩预亏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0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继续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届时公司股票价格
的日涨跌幅仍为 5%。

二、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
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0 年年报为准。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期为 2021
年 4 月 30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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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起
诉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借款本金人民币 47,000 万元；借款利息人民币 1,591.99 万

元（暂计至 2020 年 2 月 27 日）及自 2020 年 2 月 28 日起至全部贷款本息清偿
之日止的利息、复利。

一、本次诉讼的前期公告情况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发布了《关

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起诉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
司、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的公告》，披露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宁波分行”）诉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2020）琼
96 民初 142 号】（详见公告编号：临 2020-033）。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收到控股股东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转来的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即《民事判决书》所称“本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2020）琼 96 民初 142 号】，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 原告光大银行宁波分行请求被告九龙山
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470000000 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是否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
据；2. 被告九龙山公司应否向原告光大银行宁波分行支付律师费 500000 元；3. 被
告海航创新、海航旅游应否对上述第 1 项、第 2 项被告九龙山公司所负债务向
原告光大银行宁波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 原告光大银行宁波分行对被告九
龙山公司位于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游艇湾 32 幢房地产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一、 关 于 原 告 光 大 银 行 宁 波 分 行 请 求 被 告 九 龙 山 公 司 偿 还 借 款 本 金
470000000 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是否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原告光
大银行宁波分行与被告九龙山公司签订的《固定资产暨项目融资借款合同》，
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签订后，原告
已依约履行发放贷款的义务。被告九龙山公司仅偿还借款 350000000 元的本金
30000000 元，现尚欠原告借款本金 470000000 元。由于被告九龙山公司未依约
履行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
原告请求被告九龙山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70000000 元，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被告九龙山公司应向其支付利息、罚息、复利的问题。根据案涉
借款合同的约定，被告九龙山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或支付利息，原
告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要求被告九龙山公司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及逾
期利息。本案中，原告直接向本院起诉债务人九龙山公司以宣布贷款提前到期，

故本院认定案件受理之日即 2020 年 4 月 1 日为贷款提前到期日。借款本金的
逾期利息应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算。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九龙山公司已支
付两笔借款截至 2019 年 9 月 20 日的利息。2019 年 12 月 23 日，被告九龙山
公司偿还 150000000 元的借款利息 2816043 元。借款本金 150000000 元自 2019
年 9 月 2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利息（按年利率 8.673% 计算）为 6878995
元，扣除被告九龙山公司已偿还的利息 2816043 元，被告九龙山公司尚欠原告
借款 150000000 的利息 4062952 元。根据借款合同第九条“如果借款人未按照
本合同的约定偿还贷款的，贷款人有权自该笔贷款逾期之日按照逾期罚息利率
计收利息，直至借款人清偿全部贷款本息为止。逾期罚息利率为本合同所约定
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 50%”及第十条“对于借款人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贷
款行有权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的约定，原告请求被告九龙山公司支付借款罚
息、复利，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故借款本金 150000000 元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至借款偿还之日止的罚息按年利率 13.0095%（8.673%+8.673%X50%）
计算。利息 4062952 元则按年利率 13.0095% 计算复利，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
计算至利息付清之日止。借款本金 320000000 元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至借款
偿还之日止的罚息按年利率 12.4215%（8.281%+8.281%X50%）计算。借款本
金 320000000 元自 2019 年 9 月 21 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的利息（按年利
率 8.281% 计算）为 14011905 元。因被告九龙山公司未依约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2019 年 12 月 10 日分别偿还借款本金 30000000 元（两笔共 60000000 元），
应按罚息利率计息。故被告九龙山公司应向原告支付因逾期支付本金加收的利
息 1003929 元 [ 以借款本金 30000000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6 月 11 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按年利率 4.1405%（8.281%X50%）计算 ]、377749 元 [ 以借款本
金 30000000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12 月 11 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按年利
率 4.1405%（8.281%X50%）计算 ]。利息 15393583 元 [14011905 元 +1003929 元
+377749 元 ] 则按年利率 12.4215% 计算复利，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计算至利
息付清之日止。以上借款利息、罚息、复利比例并未超过年利率 24%，被告海
航创新、海航旅游亦未举证证明借款利息、罚息、复利比例已高于其违约给原
告造成的损失，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被告海航创新、海航
旅游关于原告诉请给付金额已过分高于原告实际损失，应对利息、罚息、复利
予以调减的抗辩，不予支持。

二、关于被告九龙山公司应否向原告光大银行宁波分行支付律师费 500000
元的问题。虽然原告与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
委托该所代理本案诉讼，但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向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
事务所支付律师费 500000 元，实际产生律师费 500000 元。因此，原告请求被
告九龙山公司支付律师费 500000 元，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被告海航创新、海航旅游应否对上述第 1 项、第 2 项被告九龙山公
司所负债务向原光大银行宁波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原告与被告海航
创新签订的《保证合同》、与被告海航旅游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各方当事
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认定
合法有效。上述合同均约定保证人海航创新、海航旅游为债务人九龙山公司在
《固定资产暨项目融资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因此，保证人海
航创新、海航旅游应按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原告请求被告海航创新、海航
旅游对被告九龙山公司上述第 1 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合同依据，本
院予以支持。海航创新、海航旅游辩称，本案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故
海航创新、海航旅游有权主张原告先就九龙山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实现债权，再
对其不足额部分承担保证责任。因两份《担保合同》均约定债权人行使本合同
项下的权利前无需首先执行其持有的任何其他担保，故海航创新、海航旅游的
该项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原告光大银行宁波分行对被告九龙山公司位于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
游艇湾32幢房屋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原告与被告九龙山公司签订的《抵
押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应依法认定合法有效。原告请求确认其对被告九龙山公司用以抵押的位于浙江
省平湖市乍浦镇游艇湾32幢房地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
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
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
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同
国民事诉讼法 > 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定如下：

一、被告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偿还借款本金 150000000
元、利息 4062952 元以及支付罚息、复利（罚息：以借款本金 150000000 元为
基数，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至借款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 13.0095% 计算；复利：
以利息 4062952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至利息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13.0095% 计算）。
二、被告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偿还借款本金 320000000
元、利息 15393583 元以及支付罚息、复利（罚息：以借款本金 320000000 元
为基数，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至借款偿还之日至借款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
12.4215% 计算；复利：以利息 15393583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至利
息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12.4215% 计算）。

三、被告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被告平湖九龙山游
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所负债务向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
被告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追偿。

四、被告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被告平湖九龙山游
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所负债务向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
被告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追偿。

五、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对被告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
假酒店有限公司名下已抵押房地产在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判决确定的债权范围
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六、驳回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473899.96 元，由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负

担 98310 元，被告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
司、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2375589.96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的一审判决处于上诉期内，尚未生效。公司正在研究上诉事宜。

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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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间接控股股东海

航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海航集团”）发来的通知函，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间接控股股东被申请重整情况
债权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海航集团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为由，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简称“法院”）申请对海航集团进行
重整。

二、影响及风险提示
1. 截至本公告日，债权人已向法院提交海航集团重整申请，债权人的申请

能否被法院受理，海航集团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重整方案
可能会对公司股权结构等产生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时跟进并披露间接控股股东
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一國兩制」底線不容觸碰

責任編輯 凱源 吳業康 美編 曹俊蘋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3新聞香港
2021年1月30日 星期六

港澳辦中聯辦批駁夏博義狂妄言論

【香港商報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1月29日表示，大律師公會
主席夏博義一上任就接二連三大放厥詞，叫囂要修訂香港國安法，質疑全國
人大常委會權威，矛頭直指中央，指 「夏博義的狂妄自大、傲慢無知令人瞠
目，引來內地和香港民眾一片斥責。人們不禁要問：夏博義意欲何為」 ？

譚耀宗譴責壹傳媒滋擾家人

夏博義勾結外力干涉港務
港澳辦發言人表示，夏博義高談闊論的不是法律而是

政治，這與夏博義的政治面目十分相符。夏博義仇視中
國共產黨，長期散布抹黑攻擊中國的言論；他宣稱 「港
獨」可以公開討論；他以英籍身份之便勾結外國勢力干
涉香港事務；他對抗議示威有異乎尋常的濃厚興趣，並
以多種方式推波助瀾。看看夏博義過往的行，再聽聽
他近日的言論，夏博義的政治立場和政治用心一目了
然，那就是想極力阻擋香港國安法開啟的撥亂反正進
程，挑戰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把香港的高度自治
變成完全自治，對抗中央對香港的管治。

發言人說，近年在少數反中亂港分子騎劫下，香港
大律師公會已偏離了一個專業團體應有的行為規範，
政治化勢頭日益加劇。現在以夏博義為代表的居心叵
測之徒更將大律師公會往錯誤的方向狠推了一把。必

須再次指出， 「一國兩制」的原則底線不容觸碰，任
何人、任何組織都不要心存幻想，以為在 「一國兩
制」的原則底線上玩火而可以不受懲罰。我們希望更
多講是非、有良知、護法治、負責任法律界人士認清
夏博義之流的險惡用心，香港法律話語體系任由其操
控的局面已成為過時老黃曆，是時候撥亂反正、正本
清源了。

中聯辦：人大常委會權威不容挑戰
此外，中聯辦發言人指出，上個星期剛剛當選香港

大律師公會主席的夏博義，主席的椅子還沒坐熱，就
忙不迭地發表謬論，質疑全國人大常委會權威，叫囂
要特區政府修改國安法，公然為 「港獨」分子叫屈張
目。其言論完全背離專業操守和職業良知，完全喪失
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則，既充分暴露其個人的狂妄無
知，也將把大律師公會進一步拖下深淵，已經激起包

括法律界人士在內，香港社會各界的憤怒。必須強
調，全國人大常委會權威不容挑戰，香港的憲制秩序
必須堅決維護。

發言人指出，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
憲制基礎，其中一個重要內涵是：香港是中國的一個
特別行政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
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全國性法律並列入基本
法附件三適用於香港特區，是不容置疑的神聖權力。
作為資深大律師，夏博義不可能不懂得這樣的法律常
識，在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國家安全都屬於中央事
權。當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出現制度漏洞、社會穩定和
市民福祉受到嚴重危害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香港
國安法，完全正當、非常必要，權威不容挑戰。這些
道理，既是 「一國兩制」原則的題中之義，也已成為
香港社會的共識。

堅決維護本港憲制秩序
發言人說，香港國安法實施半年來，街頭暴力不再

肆虐，社會秩序恢復正常，國家安全、社會安定和市
民安寧得到保障。事實證明，國安法是維護香港整體
利益和市民根本福祉的定海神針。夏博義濫用大律師
公會主席身份，在基本事實和法律原則上誤導民眾，
居心何在？公然將全國人大常委會視為 「威脅」，更
是在赤裸裸地挑戰基本法所確定的香港特區憲制秩
序，挑戰國家主權和 「一國兩制」底線。

發言人表示，大律師公會作為一個法律專業團體，理
應自覺崇尚和維護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公平正義，但過去
三年來，該會在事關 「一國兩制」、事關香港特區重大
憲制性法律問題上，常有失法律專業人士應有的公正理
性，在政治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修例風波」期間，
大律師公會不僅對極端恐怖暴力犯罪視而不見，反而顛
倒黑白，將矛頭指向特區政府和香港警方，淪為縱暴煽
暴的政治工具。如今竟發展到堂堂公會主席公然發表踐
踏法治原則、挑戰憲制秩序的言論。

絕不允政棍披「專業」外衣亂港
發言人又指，一個專業團體，如此以法治之名肆意玷

污、踐踏法治，完全背離其章程中 「要竭力維護社會公
義而非任何政治立場」的規定，不僅令廣大香港市民震
驚和失望，也必將把大律師公會拖向深淵，為其帶來災
難性後果。人們不禁要問，照這樣下去，大律師公會還
能承擔起法律賦予其的責任嗎？發言人又稱，注意到大
律師公會內部也有不少人士不認同、不支持其偏頗立場
和激進言行，相信更多有良知、有責任的法律界人士會
深思 「政治化」、 「攬炒化」的惡果。

發言人強調，我們絕不允許一些政棍和團體披 「專
業」外衣從事亂港禍港行徑。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香港
憲制秩序必須得到堅定維護，香港國安法必須得到堅決
執行，香港的繁榮穩定、長治久安必須得到堅強保障。
歷史已多次證明，凡逆大勢而行，必將走向絕路。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過去劣斑斑的
壹傳媒，旗下媒體再有報道引起劣評。作為當事人的
全國人大常委、民建聯會務顧問譚耀宗，昨日透過民
建聯回應事件，直斥上述集團立場偏頗，長期以來都
攻擊愛國愛港人士，今次更進一步滋擾其家人，對此
感到十分憤慨，對此他予以嚴厲譴責。他又指，自己

選擇從政，真誠為國家、為香港服務。他尊重家人的
生活及選擇；自己多年來也得到家人的支持和尊重。

就壹傳媒旗下媒體對家人的報道，譚耀宗昨日如此回
應： 「正如天下間為人父母者，兒媳的生活和工作是他
們選擇，我都尊重。」他強調： 「正如我選擇從政，真
誠為國家、為香港服務，亦得到家人支持和尊重。」

譚耀宗批評，壹傳媒集團立場偏頗，
長期以來攻擊愛國愛港人士： 「今次更
進一步滋擾到我的家人，我感到十分憤
慨，並要予以嚴厲譴責！」不時被批評
有欠傳媒道德操守的《壹週刊》早前報
道，聲稱譚耀宗的兒媳已入籍澳洲，並
在當地開設公司，觸及審計及企業諮詢
服務，亦涉及移民顧問範疇。《蘋果日
報》將有關報道進一步炒作，並以頭版
篇幅刊登。

電話卡實名制今起諮詢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第311章)

 (2) ㈲害或厭惡性排放物的排放會或相當可能會損害健康。

  ㈨龍觀塘鴻圖道51號保華㈽業㆗心11樓

 (2) 與申請㈲關的指明工序類別：

 (1) 申請㆟姓㈴及㆞址：

  ㆗國㈬電建設集團國際工程㈲限公司；㆗國電建集團航空港建

設㈲限公司；保華建築㈲限公司；及建信工程㈲限公司 聯合

經營 SAPR JV

 現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311章）第14條的規定發出公告。空

氣污染管制㈼督接獲擬進行㆘列指明工序的牌照申請。

  香港國際機場 ㆔跑道系統 西面航空輔助設施用㆞(合約 3303)

  焦油及瀝青工程

 任何反對批准是㊠申請的㆟士，應在本公告發出㈰起計30㆝內，以

空氣污染管制（指明工序）規例第2附表載列的第5號表格向空氣污染管

制㈼督提出反對，並將反對通知書的副本送交環境局局長。空氣污染管

制條例所訂明的反對理由是：

 (3) 擬進行與申請㈲關的指明工序的處所㆞址：

 ㈲關㆖述申請的詳情，可於辦公時間內，前往香港鰂魚涌海灣街1號

華懋交易廣場2樓環境保護署環保法規管理科區域辦事處(南)查閱。

 (1) 批准申請會趨於妨礙達致或保持任何㈲關的空氣質素指標；或

㈲關空氣質素指標的詳情及第5號表格可向環境保護署環保法規管理科

區域辦事處(南)索取。

        空氣污染管制㈼督

          環境保護署署長

關於申請牌照以便進行㆒㊠指明工序的公告

步昇國際鞋業㈲限公司

遺失LAGER 157 AB 提單3正3副

正本BAL B/L㆒套，提單號為︰

4359-0269-010.072，船㈴航次︰

MAREN MAERSK V049W㈵此

聲明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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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类型：同向下降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经营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2400万元–3100万元 盈利：8,231.1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62.34% -70.8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盈利：1500万元–2100万元 盈利：8,041.0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3.88% -81.3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902元/股-0.1165元/股 盈利：0.31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就本次业绩预告与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

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双方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报告期公司远洋捕捞业务销售价格及销售额同比下降，

水产品冷藏加工贸易业务订单及销售额同比减少，导致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及毛利同比
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有关具体数据本公司将在2020年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月30日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特區政府昨日公
布，今日起就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制度進行公眾諮詢，
至2月28日為止。當局建議制定涵蓋服務計劃、儲值卡
兩種用戶的實名登記制度；其中服務計劃毋須重新登
記，儲值卡用戶則要提供姓名、身份證明文件號碼、出
生日期等資料，否則營辦商及流動服務供應商不應啟動
其電訊服務。當局建議每名用戶只可向每個持牌人登記
不多於3張儲值卡；16歲以下人士如要登記電訊服務，
則要得到一位 「合適成人」如家長的確認。

有效防止利用儲值卡犯罪
邱騰華昨午聯同保安局副局長區志光、通訊事務總

監梁仲賢舉行記者會，公布政府今日起會就電話智能
卡實名登記制度進行公眾諮詢，直至2月28日。對於
諮詢期較短，邱騰華解釋今次提出的方案較簡單，對

市民影響較少。
諮詢文件稱必須減低電訊網絡遭不當使用

甚至濫用；又指匿名儲值卡被利用作電話騙
案等，削弱公眾信心。區志光補充，罪犯會
利用匿名儲值卡從事嚴重犯罪，如偷運人
蛇、販毒、遙控引爆土製炸彈等。他說儲值
卡能逃避當局調查，如盡快實施實名登記制

度，可以更好地保
障市民。

文件又建議，每
名用戶只可向每個
持牌人登記不多於
3 張儲值卡。16 歲
以下人士如要登記
服務計劃或儲值卡
服務，必須得到一
位 「合適成人」確
認，包括家長、親
人、監護人，或註
冊社工。

商經局局長邱騰華出席記者會，解釋電話卡實名
制建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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